
 

 

证券代码：600553    证券简称：太行水泥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摘要） 

 

 

 

  保荐机构   

  

 

签署日期：     2006年 1月 8日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2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

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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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审

批同意。 

2、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没有非流通股股东明确表示反对参加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未明确表示同意（包括无法联系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未对本公司关于参

与股权分置改革征询函做出答复的非流通股股东）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

通股股东有 31 家，其合计持有 18,760,000 股，占全体非流通股股份的 7.82%；

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34 家，其合计持有

27,520,000股，占全体非流通股股份的 92.18%。 

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和未来可能表示反对参加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公司将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继续与之沟

通，争取取得其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意。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股东仍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则本公司第四

大股东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承诺，将替前述两类股东代为垫付该两类股

东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将来该两类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欲上市流通时，

必须先与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协商。之后，由本公司向交易所提出该等

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3、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所持的本公司股份中有 96,73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但此部分被质押的股份

不会影响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参与对价安排。 

4、在本说明书签署之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前，若本公司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份发生权属争议、质押或司法冻结等情

形，且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决，以致该股东届时无法支付按比

例应承担的对价，则本公司第四大股东河北太行集团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承诺将

代替该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将来该类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欲

上市流通时，应先与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协商。之后，由本公司向交易

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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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

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公

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于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 

6、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除应履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外，还需特别注意，

尽管可能有部分相关股东届时没有参加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的表决，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所有相关股东均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

加会议、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7、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复杂，除主要受到公司经营状况、资本结

构等基本面影响外，还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投资政策、利率政策、投资者心理、

供求关系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以上因素均会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使流通股股东

面临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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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支付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使流通股

股东每 10股获得 3.0股股份对价。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一）承诺内容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做出的法定最低承诺。 

（二）承诺人声明 

“本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

的损失。”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本承诺人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资金授权登记公司划入上市公司账户

归全体股东所有。”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1月 24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2月 13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2月 9日—2006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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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6年 1月 9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1月 19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年 1月 18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

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年 1月 18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310) 5062945 5062940 

传真：(0310) 5015753 

电子信箱： thsn600553@126.com 

公司网站： http://www.taihang_cement.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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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支付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使流通股

股东每 10 股获得 3.0 股股份对价。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方案的实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进行，由交易所和登记公司通过交易系统将非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划付给流通股股东。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安排

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执行对价安排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河北太行华信

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193,720,000 50.98％ 33,900,570 159,819,000 42.06％

邯郸太行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9,950,000 2.62% 1,741,250 8,208,750 2.16%

河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8,200,000 2.16% 1,435,000 6,765,000 1.78%

河北太行集团

公司青年综合

利用厂 

    4,700,000 1.24% 822,500 3,877,500 1.02%

河北冀铁集团

公司 
    3,000,000 0.79% 525,000 2,475,000 0.65%

银河证券上海

东方路营业部 
    2,300,000 0.61% 402,500 1,897,500 0.50%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投资有限
    2,000,000 0.53% 350,000 1,650,000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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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中国宝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0.47% 315,000 1,485,000 0.39%

北京市大地科

技实业总公司 
    1,650,000 0.43% 288,750 1,361,250 0.36%

华通国际招商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 0.26% 175,000 825,000 0.22%

北京市光达电

气设备公司 
      700,000 0.18% 122,500 577,500 0.15%

河北太行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技术交流

站 

      600,000 0.16% 105,000 495,000 0.13%

海南五洲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0.16% 105,000 495,000 0.13%

河北兴业建材

公司 
      600,000 0.16% 105,000 495,000 0.13%

北京汇龙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0.16% 105,000 495,000 0.13%

辽宁省证券公

司 
      500,000 0.13% 87,500 412,500 0.11%

石家庄外事实

业总公司物资

公司 

      400,000 0.11% 70,000 330,000 0.09%

北京市丝路客

栈食府 
      400,000 0.11% 70,000 330,000 0.09%

北京嵩海机电

新技术开发部 
      400,000 0.11% 70,000 330,000 0.09%

沈阳市远东经

济技术发展公

司 

      300,000 0.08% 52,500 247,500 0.07%

南方证券北京

办事处 
      300,000 0.08% 52,500 247,500 0.07%

辽宁爱森商介

有限公司 
      300,000 0.08% 52,500 247,500 0.07%

北京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60,000 0.07% 45,500 214,500 0.06%

武汉数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0.06% 42,000 198,000 0.05%

北京博雅广告

公司 
      240,000 0.06% 42,000 198,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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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根经济

开发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天津市房屋建

筑建材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福州开发区华

隆实业发展公

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海口云天贸易

有限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海口

办事处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成都市住房合

作服务所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浙江康恩贝制

药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温州市瓯吉保

健用品制造有

限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北京欣欣蓝天

商贸有限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海南标准咨询

有限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玉林市东海机

电有限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北京分钟寺汽

配件厂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沈阳正发道桥

工程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邯郸市峰峰九

一六一工厂经

销处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中国建材珠海

公司 
      200,000 0.05% 35,000 165,000 0.04%

北京友合组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石家庄起仁商

贸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中华企业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海口容生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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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矿区昌达

劳动服务公司

白灰石料厂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中国企业管理

科学基金会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海南中顺商贸

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北京思奥特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华瑞（邯郸）冶

金铸造有限公

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河北省建材工

业供销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峰峰矿区保险

公司综合经销

部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烟台四达新技

术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海口百佳科技

服务中心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北京金园娱乐

中心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北京川芃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北京奥路迪科

贸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北京市创新兰

德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证

券交易营业部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沈阳恒兴实业

总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海口温德科技

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0 0.03% 17,500 82,500 0.02%

北京智融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0.02% 14,000 66,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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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计算机集

团系统工程公

司 

       40,000 0.01% 7,000 33,000 0.01%

沈阳市鲁翔装

饰公司 
       40,000 0.01% 7,000 33,000 0.01%

沈阳圣野蜂王

浆有限公司 
       40,000 0.01% 7,000 33,000 0.01%

沈阳市精艺机

电物资经销处 
       40,000 0.01% 7,000 33,000 0.01%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

称 

所持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1 
太行 

华信 
159,819,000 

G＋12个月 

注 1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 
其他非

流通股

股东 

38,181,000 

注 2 
G＋12个月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注 1：G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由于法定最低承诺的要求，所以太行华信在方案

实施后持有的 159,819,000股股份并非全部均可以出售。 

注 2：由于存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被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代垫支付股份的情

况，而部分非流通股股东被代垫支付的股份所持股份欲上市流通股时，还应满足除法定一年

禁售期以外的其他条件（即先与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协商。），因此“G＋12个月”

后并非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后的 38,180,570股原非流通股均可上市流通。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数 变动数 变动后数 

国家持有股份 193,720,000 －193,720,000 0
社会法人持有股份 46,280,000 －46,280,000 0非流通股 

合计 240,000,000 －240,000,000 0
 国家持有股份 0 ＋159,819,000 159,819,000
社会法人持有股份 0 ＋38,181,000 38,181,000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合计 0 ＋198,000,000 198,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0,000,000 ＋42,000,000 182,000,000
股份总额 380,000,000 0 380,000,000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12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支付的理论依据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确定的出发点：在一个股权分割的市场，股票价

格还会受到流通股股东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流通的预期的影响，这便是

流通股流通权价值理论根基。这种预期从发行时就存在，可以将股票发行市盈率

超出完全市场发行的市盈率的倍数作为计算流通权价值的参考。非流通股股东提

出要获得其所持股票的流通权，将打破流通股股东的稳定预期，从而势必影响流

通股股东的流通权价值。理论上，流通权的价值将归于零。因此，非流通股股东

必须为此支付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流通权价值的对价。 

流通权的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对价总价值＝非流通股股东发行时占有的超额溢价 

非流通股股东发行时占有的超额溢价＝发行时的超额溢价×非流通股东的

持股比例 

发行时的超额溢价＝超额市盈率倍数×发行股数×发行前每股收益 

超额市盈率倍数＝实际发行市盈率－全流通情况下的合理发行市盈率 

对价总价值对应的股份数＝对价总价值÷当前每股净资产值 

送股比例＝对价总价值对应的股份数÷流通股当前股数 

2、对价的计算 

太行水泥 2002年发行前的每股收益为 0.28元，实际发行市盈率为 19.98倍，

实际发行股份数为 5000万股，发行后现有非流通股东的实际持股比例为 63.16%

（发行时原为非流通股的职工股已上市流通），2005 年 9 月 30 日的每股净资产

值为 1.81元。 

自 2000年以来，海外市场重点水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在 11～17

倍。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公司决定选取此一区间中的较低值 12 倍作为

太行水泥 2002发行时预期合理的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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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市盈率倍数＝19.98－12＝7.98(倍) 

 超额溢价总值＝5000×0.28×7.98＝11172(万元) 

非流通股股东占有的超额溢价价值＝11172×63.16%＝7056(万元) 

对价总价值对应的股份数＝7056÷1.81＝3898(万股) 

送股比例＝0.2784 

即：流通股股东应当每 10股获送 2.8股。 

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公司决定将对价支付方案确定为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送 3.0股。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

保证措施安排 

1、承诺事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为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全体非流通股

股东承诺：遵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必须做出的法

定最低承诺。即： 

第一、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第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

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十。 

（2）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承诺： 

① 如果其他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前被质押、司法冻结、或托管，因而导致不能支付对价，我厂将代该

等股东垫付其根据改革方案应支付的对价。如果将来该等股东或者该部分非流通

股的其他合法持有人欲将此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应先与我厂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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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果有非流通股股东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改革方案（包括截止于相关

股东会议召开之日公司未联系到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未对本公司关于参与股权分

置改革征询函做出答复的非流通股股东），我厂将代该等股东垫付其根据改革方

案应支付的对价。如果将来该等股东欲将此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应先与我厂协商。 

2、承诺事项的实现方式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的上述承

诺均可以通过交易所、登记公司的技术手段保证承诺的履行，或阻断违反承诺性

质事项的履行。同时，保荐机构亦将履行持续督导权利，对太行华信和青年综合

利用厂履行承诺的情况予以监督和指导。 

3、承诺事项的担保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对各项承诺具备完全的履约能力，故不需要

进行担保安排。 

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所持股份在支付完其自身按比例应承担的对

价股数之后的剩余股数依然足够支付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所有未明确表示同

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数之和，故河

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亦不需要进行担保安排。 

4、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非流通股股东所做承诺具有法律效力。非流通股股东如有违反承诺造成流通

股股东损失的，流通股股东可依法要求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造成损失的，

可依法要求赔偿。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承诺，并对违约行为承担相

应的责任。 

5、承诺人声明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北太行集团青年综合利用厂声明： 

“本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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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本承诺人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资金授权登记公司划入上市公司帐户

归全体股东所有。”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提议，截至本说明书

签署之日持有本公司 193,72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98%。太行华信

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也没有被司法冻结，但其中 96,730,000股股份

被用于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质押担保。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及时或不予批准方案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

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执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

安排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

得并公告有效的批准文件。本公司非流通股东太行华信持有的股份为国家股，本

方案需取得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

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可能。 

对于上述风险，本方案将采取如下措施： 

如果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没有按时取得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则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如果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河北省人民政府未批准本

方案，则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宣布失败或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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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股份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太行水泥非流通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票 240,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63.16%，非流通股股东持股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状态 数量（股） 
占其改革前持股数的

比例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 96,730,000 49.93% 

河北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司法冻结 8,200,000 100% 

在本说明书签署日至本方案实施日期间，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其他本公司股份

依然存在发生权属争议、被质押或被司法冻结而无法参与对价支付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方案将采取如下措施： 

若在本说明书签署日至本方案实施日期间，非流通股股东持股发生权属争

议、或本节前述列表未有说明的质押或司法冻结，本公司股东河北太行集团青年

综合利用厂将替该等股东代为支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 

（三）相关股东会会议否决本方案的风险 

本方案的实施不仅需要参加本次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还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参与表决的流通股股东的同意。本公司和参与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的各非流通股股东都将尽力与公司流通股股东进行沟通交流，但在方

案表决之前，始终存在不能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方案将采取如下措施： 

本公司董事会、太行华信等非流通股股东将在保荐机构的协助下积极与流通

股股东进行沟通和协商，争取获得大多数流通股股东对本方案的认可。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及律师事务所持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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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保荐机构，聘请了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 

1、保荐机构持股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机构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未持有太行水泥流通股股份，前六个月也未买卖太行水泥流

通股股份。 

2、律师事务所持股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在本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未持有太行水泥流通股股份，前六个月也未买卖太行水泥

流通股股份。 

（二）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在保荐意见书中的意见结论为：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

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则，支付的对价合理。其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决定保荐太

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三）律师意见结论 

律师事务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结论意见为： 

太行水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

革，尚需获得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审核

批准、太行水泥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并组织实施。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一月八日 


